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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监狱法对“减假暂”刑罚变更制度的调整
王顺安

□ 新监狱法最突出的亮点是将较成熟的规范性文件内容， 尤其是在监狱整改

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上升到法律规范及其执行制度， 努力做到对“减

假暂” 腐败现象的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 综合治理、 依法治理。

□ 新修订的 《监狱法》 在原条文的基础上对监狱办理减刑、 假释和暂予监外

执行等变更刑罚执行制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与完善， 增加了四条，

尽可能做到详细易操作， 强调集体决策、 要求公示复核。

□ 针对假释率极低， 以及因打击违法违规“提钱减刑” 和“纸面服刑” 腐败

现象而呈现出的怕受牵连的减刑、 暂予监外执行适用的严重收缩的问题，

新修订的 《监狱法》 系统建构“减假暂” 执行工作以及监狱对罪犯考核工

作的监督体系。

  4 月 30 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自 2026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 《监狱法》 实

施三十多年后的首次全面修订， 其中对

“减假暂” 刑罚变更制度的修订可谓新

法最大亮点。

“减假暂” 刑罚变更制度

调整是新法最大亮点

刑事古典学派大师贝卡利亚在

1764 年出版的 《论犯罪与刑罚》 一书

中提出， 用剥夺自由的监禁刑罚与监狱

行刑替代极不人道的死刑、 肉刑及广场

式行刑， 由此揭开了人类治理犯罪以剥

夺自由刑和封闭式监狱行刑为主的刑罚

结构及刑罚执行的新时代。 然而， 完全

封闭的监狱行刑易导致精神崩溃、 交叉

感染和极不利于罪犯复归的监狱烙印与

监狱化人格， 较普遍地存在行刑目的与

行刑手段相背离的状况， 故全世界都在

寻找更好的弥补和替代措施， 由此诞生

了针对短期监禁刑不足的缓刑， 针对长

期监禁刑不足的假释及社区矫正， 以及

在监狱行刑过程中非监禁处遇措施及人

道主义的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等开放

式处遇。 为了更好地激励罪犯改造和调

整刑罚适用的过剩， 美国还创设了善行

折减制度， 新中国亦独创减刑制度， 都

发挥了极好的监狱行刑与矫正效果。

然而， 再好的制度设计在其实施过

程中都会出现正反两面的情况， 更何况

是极具诱惑力且能早日获得自由但又尚

不够完善的减刑、 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

制度。 犹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监狱行刑

与矫正处遇过程中累累出现的司法腐败

问题， 尤其是因权钱交易、 执法不公而

导致废除假释甚至暴狱劫狱事件一样，

我国亦出现了广受关注的孙小果、 郭文

思、 巴图孟和等非法减刑假释和暂予监

外执行的恶性案件， 严重地损害了我国

监狱行刑公正执法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对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 要求严格规范“减假暂”，

防止“纸面服刑”， 以充分体现司法公

正， 杜绝监狱腐败， 提高司法公信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早已明确要

求： “严格规范减刑、 假释、 保外就医

程序”。 监狱系统主管单位司法部和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等及时响应， 均先后出台治理“减假

暂” 腐败问题的规范性文件。 中共中央

政法委亦于 2021 年将违法减刑假释和

暂予监外执行列为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中重点要求整治的六大顽疾之一。

此次， 新修订的 《监狱法》 尽管亮

点纷呈， 但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将较成熟

的规范性文件内容， 尤其是在监狱整改

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上升到法律规

范及执行制度， 努力做到对“减假暂”

腐败现象的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 综合

治理、 依法治理。 同时， 充分发挥减刑

和假释在监狱惩罚与改造罪犯过程中的

刑事奖励制度和提前离开监狱适应社会

生活社区矫正预防再犯的正向功能与作

用， 明确规定了减刑和假释的适用条

件、 工作程序和执法标准。 此外， 继续

遵循人道主义， 将有严重疾病、 生活不

能自理、 丧失犯罪能力的老病残罪犯和

怀孕、 处于哺乳期的女犯依法暂予监外

执行。

严格规范 “减假暂” 刑罚

变更执行的建议权和决定权

为了防止“减假暂” 易出现的腐败

问题， 我国刑法、 刑事诉讼法从实体和

程序两大方面将减刑假释的建议权和裁

定权分别赋予监狱和中级以上法院， 将

暂予监外执行的建议权和决定批准权分

别赋予监狱执行机关和各省、 自治区和

直辖市的监狱管理机关。 旧版 《监狱

法》 亦在“刑罚的执行” 一章分节规定

了监狱办理减刑、 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

等变更刑罚执行制度的内容， 但条款仅

10 条， 文字亦简洁概括， 制约性不够、

透明度不高， 操作性不强， 这样就必然

存在制度漏洞甚至易被少数领导垄断形

成寻租市场， 自然易招围剿易生腐败。

新修订的《监狱法》 在原条文的基础上

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与完善， 增加了四

条， 尽可能做到详细易操作， 强调集体

决策、 要求公示复核， 充分体现了“减

假暂” 刑罚变更制度的适用在监狱刑罚

执行环节必须做到职责分工、 权力制

约、 全程留痕、 阳光透明。

首先， 从减刑和假释的集体决策、

公示、 复核程序的规定来看， 新修订的

《监狱法》 第 50 条第 1 款规定： “监狱

提出减刑、 假释建议， 应当经监狱减刑

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 评审后同意对罪

犯提请减刑、 假释的， 应当在监狱内进

行公示。 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 公示期

内， 罪犯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的， 监狱

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应当进行复核。 公

示无异议或者经复核异议不成立的， 经

监狱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提出减刑、 假

释建议。” 该条第 2 款规定， 依照本法

第 51 条 （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 ，

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 ， 报经省 、 自治

区、 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审核同意后，

提请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 52 条 （被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 在死刑

缓期执行期间， 符合法律规定的减为无

期徒刑、 有期徒刑条件的， 死刑缓期执

行期满时， 所在监狱应当及时提出减刑

建议， 报经省、 自治区、 直辖市监狱管

理机关审核同意后， 提请高级人民法院

裁定）、 第 53 条 （被判处无期徒刑和被

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 符合法律规定的

假释条件的， 由监狱提出假释建议， 报

经省、 自治区、 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审

核同意后， 提请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规

定需要报经省、 自治区、 直辖市监狱管

理机关审核同意的， 应当经监狱管理机

关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审核， 疑难、 复

杂、 重大的， 由监狱管理机关负责人集

体讨论决定。

其次， 从暂予监外执行集体决策、

公示 （告）、 复核程序的规定来看， 新

修订的 《监狱法》 第 45 条第 2 款规定，

罪犯本人或者其亲属、 监护人可以向监

狱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申请， 监狱

刑罚执行科室依审核程序后提出暂予监

外执行建议的， “应当经监狱暂予监外

执行评审委员会评审。 评审后同意对罪

犯提请暂予监外执行的， 应当在监狱内

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 公示

期内， 罪犯对公示内容提异议的， 监狱

暂予监外执行评审委员会应当进行复

核。 公示无异议或者经复核异议不成立

的， 经监狱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提出暂

予监外执行建议。 对病情严重必须立即

暂予监外执行的， 可以不公示， 但应当

在暂予监外执行后三个工作日以内在监

狱内进行公告”。

系统建构 “减假暂” 执行

工作监督体系

针对曾一度出现的假释人员重新犯

罪后的责任倒查而导致监狱不提请和法

院不裁定， 假释率极低甚至在某些省长

期是零的现象， 以及因打击违法违规

“提钱减刑” 和“纸面服刑” 腐败现象

而呈现出的怕受牵连的减刑、 暂予监外

执行适用的严重收缩的问题， 新修订的

《监狱法》 第 22 条第 5 项明确规定，

“提出办理暂予监外执行、 减刑、 假释

建议”， 是监狱人民警察必须依法履行

的职责。 第 23 条第 10 项规定， “违反

规定提出办理暂予监外执行、 减刑、 假

释建议”， 是监狱人民警察绝对不得为

的禁止行为。 第 25 条规定， 监狱及其

上级机关对监狱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

的行为予以维护， 监狱人民警察的职业

尊严和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对监狱人民警察及其近亲属

打击报复。

同时， 考虑到“减假暂” 滥作为的

腐败问题和不作为的消极腐败， 不仅涉

及监狱及监狱人民警察， 而是关系到刑

事司法全系统的各个部门， 为了防治

“减假暂” 各种形式的腐败问题， 充分

发挥“减假暂” 在狱政管理、 改造罪

犯、 预防再犯的正向功能与作用， 尤其

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限制减

刑扩大假释出狱， 充分发挥社区矫正规

模效应的新政策， 新修订的 《监狱法》

还专门在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专家教授的

建议下， 增设了第 57 条关于减刑假释

的新规定新要求， 即“监狱、 人民法

院、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及时公正办理

罪犯减刑、 假释案件， 充分发挥减刑、

假释在刑罚执行中的作用”。

此外， 为了充分发挥“减假暂” 在

监狱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作用， 防止一切

腐败行为的发生， 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

感受到监狱刑罚执行活动的公正， 新修

订的《监狱法》 增加了监狱内部警务督

察制度， 强化了监狱外部的检察监督和

社会监督。

监狱内部对监狱人民警察的警务督

察是新修订的 《监狱法》 第 24 条的新

规定， 要求“司法行政部门建立警务督

察制度， 对监狱人民警察执行法律、 法

规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

监狱外部的检察监督则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就有的人民检察院的监

所检察制度， 发展至今已经形成更加科

学全面的涵盖了驻监检察、 巡回检察和

科技检察内容的刑事执行检察体系。 新

修订的《监狱法》 不仅在总则第 6 条中

继续规定了“人民检察对监狱执行刑罚

的活动， 依法实行监督” 的总要求， 而

且在第 3 章“刑罚的执行” 中系统全面

地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监狱刑罚执行活

动的监督， 突出了由事后监督到事前监

督的新理念， 尤其加强了对罪犯暂予监

外执行、 减刑、 假释的执行工作和监狱

对罪犯的考核工作的检察监督， 增加了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监狱管理机关提出暂

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和向人民法院提

出减刑假释的书面意见， 以保障刑罚执

行活动尤其是“减假暂” 案件的依法公

正进行。

监狱外部的社会监督， 实际上一直

都客观存在且有序进行， 但缺乏更明确

更具体的法律规定， 为此新修订的《监

狱法》 第 8 条规定： “监狱实行狱务公

开， 依法及时准确公开执行刑罚的法律

依据、 程序、 结果， 主动接受监督。 涉

及国家秘密、 个人隐私的信息， 以及公

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和监

狱秩序的信息， 不予公开”。 至于“减

假暂” 的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和决定书早

已在人民法院的信息公开政策的指引

下， 人们可以在官方网站上看到并予以

监督。 诚然， 信息公开的广度深度和及

时性还有待加强与完善， 但通过准确理

解和落实新修订的 《监狱法》， 阳光透

明、 公正廉洁、 文明高效的中国特色现

代化监狱未来可期！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 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

主任， 中国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

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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